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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一段时间以来，涉及民用爆炸物品的刑事案件和安全生产事故多有发生，危

及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给国家财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对社会

稳定带来极大危害。针对目前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急需采取相

应的管理措施。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 将硝酸铵、氯酸钾纳入民用爆炸物品管理

硝酸铵是制造民用炸药的主要原料，又是一种农用化肥，极易被私自炒成炸

药，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氯酸钾被烟花爆竹生产者违规添入烟火剂生产烟花爆竹，

经常引发重大爆炸事故。为了从源头上杜绝用硝酸铵私炒炸药的违法行为,防止

烟花爆竹爆炸事故的发生,必须对硝酸铵、氯酸钾严控严管。自本通知发布之日

起，硝酸铵、氯酸钾列入《民用爆炸物品品名表》，其销售、购买和使用纳入民

用爆炸物品管理。禁止将硝酸铵作为化肥销售。禁止使用氯酸钾配置烟火剂生产

烟花爆竹。同时，暂停进口硝酸铵、氯酸钾。

鉴于某些农作物对硝态氮肥的需要，允许将硝酸铵作改性处理（制成复合肥

或者混合肥），使之失去爆炸性并且不可还原后作为化肥销售、使用。改性处理

后的硝态氮肥，要符合有关部门制定的新的产品标准。经贸部门要抓紧组织有关

化肥生产企业落实农用硝酸铵的改性工作，将农用硝酸铵改性纳入技改范围，并

给与必要的国债贴息支持。各级经贸、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及有关地方人民

政府要从严清理硝酸铵、氯酸钾生产厂（点）。生产硝酸铵化肥的生产厂（点）

在没有落实农用硝酸铵改性措施前，一律暂停生产。不再批准设立新的硝酸铵化

肥生产厂（点）。对生产、经营企业目前库存的硝酸铵化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要及时组织经贸、供销、民爆器材生产流通主管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调查摸底，统一有偿转让给民爆器材生产企业。

今后，硝酸铵只允许销售给民爆器材定点生产企业和制药、制冷剂等生产企

业及有关的教学、科研单位。氯酸钾只允许销售给制药、印染等生产企业及有关

的教学、科研单位。严禁将硝酸铵、氯酸钾出售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给个人和其

他单位。购买硝酸铵、氯酸钾必须经所在地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民爆器

材生产流通主管部门批准（民用炸药定点生产企业仍可实行购销合同鉴证做法），

凭批准文件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领《爆炸物品购买证》。硝酸铵、

氯酸钾的生产、经营企业出售硝酸铵、氯酸钾，必须收验《爆炸物品购买证》或

者经过鉴证的购销合同，严格按照购买证或者经过鉴证的购销合同上载明的品种、

数量销售。对无证或者无合同销售、购买硝酸铵、氯酸钾的，或者将硝酸铵、氯

酸钾销售给个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没

收涉案硝酸铵、氯酸钾，并依法给予其他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按照《刑

法》第 125 条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严格执行雷管编码打号制度

对雷管实行编码打号，是落实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措施、预防和打击涉爆

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手段。雷管生产企业必须按照公安部、国防科工委确定的雷

管编码规则及技术要求，对雷管逐枚编码打号。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没有编码

打号的雷管不得出厂。对库存的未编码打号雷管，民爆器材生产、经营、使用单

位不得销售、使用。有条件补号的可以补号后销售、使用；没有条件补号的，要

有组织的予以销毁。民爆器材生产流通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要进一步督促生产企

业抓紧完成雷管编码打号的试生产，完善编码打号工序的安全质量管理，严格按

照规定的刻痕深度编码打号，确保雷管编码打号清晰，易于识读登记。所有雷管

生产企业为实行雷管编码打号对生产线进行的改造，必须在 2002 年 12 月 31 日

前通过由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民爆器材生产流通主管部门组织的验收。对民爆器

材生产、经营企业违反上述规定生产、销售、使用未编码打号的雷管的，由公安

机关依照《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没收无号雷管并依法给予其他

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按照《刑法》第 125 条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三、 实行民爆器材的销售、购买、使用流向监控制度

民用炸药、雷管等民爆器材的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必须建立并实行炸药、

雷管等民爆器材生产、销售、使用登记制度，将民用炸药、硝酸铵、氯酸钾和雷

管等民爆器材的生产、销售、使用（包括发放、领用、清退等各环节）情况进行

详细登记，登记资料应当长期留存备查，并创造条件将登记资料输入计算机系统，

由民爆器材生产流通主管部门、民爆器材使用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实施联网监控。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加大对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统建设的资金投入，使

信息管理系统建设达到规定标准，以及时发挥其在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中的重

要作用。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事关重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国家

经贸委、国防科工委、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公安部要根据本通知的要求，

切实履行职责，加强监督管理，督促本地区、本系统以及相关从业单位认真遵照

执行。国家标准主管部门或者行业主管部门对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有关技术标

准，要立即组织修订。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按照各自职责，密切配合，

齐抓共管，切实执行好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措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

加强对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领导，督促有关部门扎实工作，确保民用爆

炸物品安全。各地区、各部门在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请及

时报告国务院办公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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